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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七夕
■陶琦

初为人师
■林娜

岁月尘封了记忆的盒子，若哪天不小
心碰倒了盒子，所有以为早已忘怀了的东
西，撒了出来，清清楚楚在眼前，消失的只
是时间而已。犹如微波涟漪，不经意间在
心河中荡漾开来，一圈又一圈，浅浅的波
纹，仿佛刻在心里似的。我和朱同学初为
人师的那段岁月，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
中。

我的同窗好友小朱初中毕业就去礁
石小学当代课老师，那年她虚岁十六。学
校在小山坡上，她住在老乡家。老师们在
学校厨房轮流用柴火做饭，每人拿出自己
的米合在一起。饭熟后，用铲子划成均匀
几份，各取一份。每周回城拿一次菜。为
了写出漂亮的板书，小朱老师拼命练字。
在那昏暗的教室里，小朱老师面对大大小
小，年龄参差不齐的多年级的学生。复式
班里的高年级学生辍学又复学，年龄比小
朱老师还大。小朱老师先教二年级学生
二十分钟算术，然后让他们做练习。再让
背对黑板写字的五年级学生转过来学语
文。办事认真的小朱老师，为了让乡村学
生也能参加朗诵表演，不仅让我这个高中
生去了几趟乡下辅导，还把班里最好的学

生带到城里我家几次。看见在人前哆哆
嗦嗦的乡村孩子，我真是害怕他们在表演
时能否开得了口。我建议小朱老师每天
上课前让朗诵的学生先在全班面前表演，
练胆子，坚持到表演那天。效果不错，最
后还得了奖，我这个业余见习老师也是满
心欢喜。

两年后，我高中毕业，到飞云江南岸
一个叫歧头的乡村学校当代课老师，那年
我虚岁十八。从飞云渡坐轮渡过江，再走
一个多小时才到学校。学校办在一个大
的祠堂里。课间活动时，我常常忘了自己
的教师身份，跑去与五年级学生一起跳
绳，被校长叫了回来。校长经常偷偷躲在
教室外，从窗外监督我这个小大人上课。
很快校长监督岗就撤销了，校长很放心我
这个小老师。放学后，我不让学生回家，
学习好的同学帮差的同学，一个盯一个。
我让野性难驯的学生当副班长，替我管调
皮学生。在那知识最不值钱的岁月里，我
那些学生真给我争气。学期末，我的学生
成绩不错，而且没有一个留级。

全区学校汇演，我们学校也出节目。
文艺生活匮乏的年代，要找个排练的节目

谈何容易。我从城里找到一本教舞蹈的
小册子，我这个不会跳舞的人先一点一点
看懂怎样走台步，“翻译”给学校唯一的音
乐老师，她再教给学生。当校长为了排
练，宣布周末不许回城时，我立刻从教师
变成了孩子，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哭了。其
他老师都是当地知青，能在当地解决菜的
问题，周末不能回家，我下周的菜就没有
着落。可是眼泪最不值钱，没有人来安
慰，因为我是老师。

为了让这些乡村孩子上台表演，真是
难为了我们。舞蹈结尾，一个漂漂亮亮、
脑后拖着一条大辫子的女学生，挥手向观
众告别时，全场掌声响起。可就这挥挥手
的简单动作，这个女学生竟然就学不会。
一挥手，走路就一瘸一拐，我们先教她正
常走路，再教挥手的动作。要不是觉得那
条大辫子在舞蹈结尾一定妙不可言，真不
想保留这个动作。并非学生笨，那个年
代，乡村那么闭塞，孩子们哪里见过什么
世面。我们学校拿出的两个节目最终都
获奖了，对于乡村学校能在区汇演得奖是
莫大的荣誉。

学期结束我要回城时，不想告诉学生

具体走的时间，也不想让学生知道我不会
再来。放假了，平时归心似箭的我依依不
舍，特地晚走一天。星期天的上午开始，
班里的男学生轮流在校门口等着，尤其是
那个野性难驯的副班长和那个调皮捣蛋
留级到我班的学生几乎一整天都在校门
口。下午当我拿着行李出来时，一大班孩
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坚持送我。路
上，还有一些在地里干活的学生也加入进
来。几乎全班都到了。我们这大队人马
走了一个半小时，眼看天要黑了，我在飞
云江轮渡上挥手叫孩子们回家。我大声
叫着孩子们路上小心车，叫副班长带同学
沿着公路边走。在轮渡里所有人的目光
注视下，我泪流满面，那边也是哭声一
片。此时，我觉得我是老师，我是大人。
轮渡起航，他们的身影渐渐变小。从此，
我没有再见到他们，但他们几十年前的音
容笑貌，聪明的、笨拙的，乖巧的、调皮的，
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都是那么可爱。

以后的岁月，我直接和间接不知教过
多少学生，但是我从十八虚岁初为人师所
建立的责任感，将伴随我的一生。

买肉
■朱耀照

舜弟庙的香火

■吕云祥

南唐后主李煜生于七夕，也死
于七夕。就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电影《生于七月四日》，古今名人都
喜欢标榜自己的生日，唐玄宗以自
己的生日八月初五为大唐的千秋
节，七夕同样也曾是南唐的国庆日。

李煜的一生，是被造化捉弄的
一生。通常想要做皇帝的人，为了
渲染自己受之天命，都喜欢暗中搞
手脚，玩些小伎俩，故意编造散布一
些自己出生时屋宇红光不散、天现
紫烟的故事。李煜不用搞，就天生
异相：他生来就是对子眼，眼珠有双
瞳。这种畸形病变在史书里被认为
是圣人之相。于是，排行第六的李
煜没来由地受到前面五个哥哥的嫉
恨，生怕被他抢了本来轮到自己的
皇位。为了避免有夺位的嫌疑，李
煜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走的是一
条不同寻常的路——每天和文人名
士来往，词人冯延巳，画家周文矩、
顾闳中，都曾经照亮过一个落寞少
年的艺术梦。

人的才华积攒到了一定程度，
就会通过各种形式展露出来。李煜
除了擅长作词，还喜欢设计装修。
他居住的宫殿，就是他亲自设计的
手笔，以销金红罗罩壁，镶以白金玳
瑁，御园里密插奇花异草，丝萝共
倚，名为锦洞天。每年七夕的生日
Party，他又命人以淡蓝色的绢罗把
寝宫装扮成月宫天河的情景，与宫
女各站一头，演出鹊桥相会的情景
剧，为自己写词创造灵感。后世说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把李煜
和李清照并列，就是为两位文艺青
年的小资生活范儿点赞。

李煜 18岁时，娶司徒周宗之女
为妻，史称大周后。大周后很漂亮，
通史书，善歌舞，尤擅长琵琶。李煜
和大周后情深意笃。唐玄宗时的宫
廷名曲《霓裳羽衣》，几经战乱，乐师
失散各地，其音已佚绝于世。一个
偶然的机会，李煜得到了这支曲子
的乐谱，宫中有乐工善奏琵琶，按谱
弹奏，却只是粗得其音，未得其神
韵。大周后着手整理了乐谱，于是
其曲遂清越可听。李煜与大周后在
宫中常奏此曲，欢愉耽乐。

然而，李煜越是不想做皇帝，命
运就偏要安排他做皇帝。短短数
年，他前面五个哥哥都因各种原因
死去，李煜被立为太子，并于 25岁
时被推上皇帝的宝座。但是从他继
位第一天开始，就在北宋的威慑下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随时有国破
被虏的可能。文字训诂学家徐锴在
南唐做官，一生只活了 54岁，临死
前反而庆幸地跟家人说：“吾今乃免
为俘虏矣！”为自己的死亡能够逃脱
被北宋俘虏的好结局而感到高兴。

过惯了闲适悠游文艺生活的李
煜，自然无法承受这种落差，时常大
宴群臣，寻找昔日的感觉，或者与妻
子一起换上僧衣诵读佛经，消极避
世。王国维说他“生于深宫，长于妇
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
为词人所长处”，很中肯地道出李煜
是个天真仁厚的庸碌之辈，其生活
经历，造就了他只会以小资文人的
方式处世，而不具备宏观叙事的胸
襟格局。

李煜继位后第三年，大周后病
逝，对后主的打击很大。之后，他立
大周后的妹妹为后，史称小周后。
后主与小周后亦是两情欢悦，风华
绝代的大小周后，被时人比作是东
吴二乔。

其后宋太祖请李煜到汴京助
祭，后主深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
鼾睡”之意，恐有去无回，称病推
辞。宋太祖以此为由，发兵灭南唐，
李煜被俘押往汴京，监禁在一座深
院小楼内，不准与人接触，开始了终
日以泪洗面的生活。他 42岁生日
的七夕，在家让歌伎演唱新词《虞美
人》。宋太宗听人报告，歌词有“故
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大怒，派
人赐牵机毒药将李煜毒死，从而把
这一首广为流传于后世的名词，直
接留在了历史的现场。

后人评价李煜，说他“做个才人
真绝代，可怜生在帝王家”，为一个
天才文艺青年错生宫廷，无端深陷
政治旋涡，并为之丧命感到惋惜。
其生死于七夕的人生，其实是一场
与牛郎织女殊途同归的悲剧。

这天，母亲起得很早。她烧好
早饭，就走出门去。

往东十几步，穿过门口的上明
堂，到下明堂，然后又往北折十几
步，经过路口明堂，便到了大路上。
三个明堂，下明堂用鹅卵石铺成，地
势也较低。其余的为泥地，与下明
堂都以两步石阶相连。

大路是一条从西往东垂挂下来
的岭。母亲微弯着腰，一步一步上
岭。山岭为石板砌成，左右摇摆的
幅度不大，但有明显的高低起伏。
先是陡坡，然后是长平路，再是缓
坡，再是短平路，最后是超长陡坡，
一直到岭头。

母亲四五岁时就开始爬岭。这
岭对她太熟悉了。她脚不长，但走
路时，脚抬得很高，踏在石板上也很
有力度。每一步，似乎都能听见石
板发出“噔噔噔”的声音。

到了岭头，便是两条路。一条
平路，折而往北，一条下岭。母亲下
岭了。这天，她穿着蓝绿府绸衣服，
洁净。从那条平路上斜望下去，能
见到她低头的神态、摆手的幅度，以
及跌跌撞撞的脚步。

这西面的岭比东面的要窄，要
陡，要长，而且还要转几个弯。约莫
两里地，便是一个大村子。人烟稠
密，房舍杂然。路上还没有几个
人。沿着小溪，拐几个弯，便到了公
屋前。那儿的一张肉桌，已围着许
多人。中间是一个屠夫在切肉。

母亲便挤入人群。
半个小时过去，母亲退了出

来。额头上有了汗，衣背上有了湿，
手里多了一块肉。这肉是用稻草裹
着的。稻草的一端长长的，正好可
用手拎着。母亲理了理有些凌乱的
头发，脸色灰黑，走上回家的路。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人们都
已起床。有的站在门口吃饭，有的
要到田地里干活。母亲跟见到的人
都打招呼，亲热地，脸上堆着笑。有
的直接叫名字，有的叫上称呼。对
方也很是热情，有的邀请她吃早饭，
有的问买肉干啥。母亲都摆摆手算
是回答。路比来时更为吃力，原来
的下岭变成了上岭，原来的上岭变
为下岭。岭的两边是庄稼地，但大
部分一高一低，并不对称。低的一
侧可以纵目驰骋，一览无余；高的一
侧土墙垒起，看不到上面种了什
么。土墙上柴草丛生，有地黄开着

紫花，有雪柳迎风摇摆。
下岭了，终于见到自家的房子

了。层层梯田下面，是灰黄色的后
墙，灰黑色的瓦楞。看到这，她心里
一阵温暖。

回到了家，她解开草绳，将猪肉
放在清水里洗了一下，水面马上浮
起一层油腻。

这是一块夹心肉，虽然红的瘦
肉、白的肥肉，层次分明，看起来很
美观，但瘦多肥少，里面还嵌着一块
骨头。另外，还有一端红红的，似乎
接近刀口。

付出了几个月积下来的鸡蛋
钱，换的是这样的肉。母亲有些懊
丧。

那时，村里最喜欢的是肥多瘦
少的肉。肥肉，吃起来软软的，口感
很好，还可以熬油，可以炒蔬菜。而
夹心肉呢，一般有骨头，它既重又没
有可吃的；而瘦肉呢，干巴巴的。不
好吃不说，还浪费猪油。

她有些恨起那卖肉的人。轮到
她时，刀稍偏一点，使骨头少砍一
点，肥肉多割一点，那就不至于现在
那么不高兴了！那人名义上跟我们
还有亲戚关系，每次从村口经过，母
亲都要请他到家里坐一会，拿出酒
菜，让他吃。可到关键时刻总是不
使劲。母亲想起他吃饱喝足离开时
的那近乎谄媚的笑脸，感到有些恶
心。

谁都能欺负我家孤儿寡母！母
亲额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中午，儿子从学校里回来，见到
桌上香喷喷的肉，很是快乐。

“妈妈，我们不请人干活，怎么
烧肉了？”

“今天是你上学的第一天，犒劳
你一下！让你记住，好好学习，是你
妈妈的希望。”母亲很是和蔼。

“谢谢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的！”儿子的两只眼睛眯成一条
缝。

“好吃吗？”母亲关切地问。
“好吃！”儿子吃了一块瘦肉，又

吸吮了一块骨头，两只手油亮油亮
的。

母亲笑了，所有的不快都一扫
而空消散了。

后来，儿子考上了大学。
后来，儿子到肉铺去专买夹心

肉，有骨头的那种。

如若一梦千年，回到上古，我想，千万不要庄周
梦蝶，像庄子那样“蝶化”，变为蝴蝶虽然美丽，但美
丽得朦朦胧胧、迷迷糊糊，如庄子的分不清“自己变
蝶”还是“蝶变自己”，终究不是很妙的一件事，万一
变不回来那就糟了！假如真能一梦千年，变成“盛
世”时代的“上古人氏”，倒是不错，这样就能够领略
到我们上虞“先贤先圣”的虞舜那孝德风范与治国佳
绩，甚至于还能够亲验虞舜之弟象的“另类”风采。

当然，多数情况下，也不一定会心想梦成，那也
好办，就去上虞大舜庙朝拜虞舜吧，也同样能了却美
好的心愿。

虞舜的丰功伟绩究竟怎样呢？历史记载，他是
我国上古时期的一位贤明圣君，史称舜帝，与黄帝、
颛顼、帝喾、尧帝并称为“三皇五帝”中的“五帝”。《尚
书·舜典》云：“德自舜明。”《史记·五帝本纪》载：“天
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可见，舜倡导的为人、持家、做
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明之先
河，而被后人尊为“道德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
元”，深受海内外华夏子孙的尊崇和敬仰。因此，历
朝历代、各地各处，为其立庙志念也就顺理成章了。

上虞的大舜庙虽几建几毁，但现在政府顺应民
心，精心修建，大舜庙已金碧辉煌、威严壮丽地屹立
在美丽的凤凰山麓。拜者众多，香火旺盛，不在话
下。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一天，我默默念着“苍
梧云断帝升遐，奇石江边自古夸。莫道薰弦无逸响，
鸡鸣寸念亦重华”，这一南宋虞籍诗人赵汝普的《题
舜帝庙》诗句，去了大舜庙，体会多多，感悟深深。

由舜及象，爱屋及乌，因而我也十分喜欢去大舜
之弟象的“道场”——栎林庙。因为栎林庙坐落在我
的家乡吕家埠，所以我去的机会较多。栎林庙供奉
的是象，即舜之弟，我就称其为“舜弟庙”。我曾在一
篇文章《家乡的栎林庙》中说象先前是一个坏人、恶
人，舜继王位之后，以德为本，感化了象，使象终于成
为一位明君，惠泽一方，为世人所景仰，于是全国各
地纷纷建立象祠。又因为吕家埠的象之祠庙在栎林
之中，而种栎栽桑也是象所大力倡导的，所以才有

“栎林庙”之称。其目的不仅是为纪念舜弟象，更是
为激励人，即坏人也能教化为好人。

这样说来，象原先是一个不良而恶之人是不会
错的了。但是，且慢——

在舜弟庙那香客如云、香火闪烁、轻烟飘袅之
中，我忽然想起《史记》中的一段话，翻译成白话为：
舜的弟弟象是个既骄又傲的人，舜父和象将舜埋入
井里后，很高兴，以为舜已经死了。象说：“出主意
的人是我。”于是象和父母分了舜的财产，象说“我
要二女”，即舜的两个老婆娥皇、女英和他的琴，牛
羊粮仓则给父母。象住进了舜的屋子，并时常弹
琴。

表面看，这段话说明象的可恶。然而，从《史
记》的这段描述中，如果“反弹琵琶”，我们似乎也能
看到象其实是个孝顺和优雅的人。舜父和象将舜
埋入井里，大家以为舜死了，象说，是我出这个主意
的。象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一则象不想让父
亲背上杀子的恶名，二则不想让父亲感到内疚。于
是，他就主动说，这个主意是他出的。这么一来，象
就承担了杀兄的恶名，但却减轻了父亲的罪恶。当
讨论分家产的时候，象说，我只要舜的妻子和琴就
行了，牛羊粮仓给父母。你想，象要的东西其实并
没有什么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牛羊和粮仓。在那
个时代，牛羊粮仓等于财富，象能主动这么做，说明
他应该是个孝顺父母的人。那么，为什么象只要

“二女”娥皇、女英和琴呢？也可以这样理解，要“二
女”是为了保护她们；要琴是因为他喜欢弹琴，说明
他的优雅。据记载，当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虞舜
回家的时候，象正在弹琴，而不是与娥皇、女英玩
耍，可见，象要“二女”的目的并非贪图她们的美色。

象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孝亲、高雅之人，会做出杀
兄的举动吗？绝对不会。《史记》又说，舜父、后母、象
都想杀舜，但想杀他的时候，却找不到舜；有事要找
他帮忙的时候，舜却很快来到旁边。至此，我猜测，
会不会是每次舜的父母要杀舜的时候，都有人给舜
通风报信呢？如果是的话，这个人会是谁呢？会不
会就是象？

后来象被虞舜封为一国之君，也是封得其所；象
在封国政绩卓著、造福百姓，因而被各地立庙，也是
立得其所；而舜弟栎林庙的旺盛香火，更是旺得其
所！

闲翻《千年贡茶说举岩》（2011
年 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一篇题
为《茶叶蛋的由来》诱发了我的阅读
兴趣：是谁发明了茶叶蛋？又是怎
么传开来的呢？

故事写得活灵活现：学子张志
学家住金华北山鹿田村，不沾酒，不
爱赌，却有一个怪毛病——嗜茶如
命，而且非家乡茶不喝。用他自己
的话说，“岩茶一飘香，文思如泉
来”，“反之，则文思涸（枯）竭，什么
文章也做不出来”。

红袖添香夜读书，娇妻煮茶进
考场。妻子王雪茶深知丈夫嗜好，
勤煮茶水，不管张志学在哪里，都保
证让他喝上家乡的举岩茶。然而，
丈夫参加乡试，是禁止随便走动的，
王雪茶便“将举岩茶放进锅里与鸡
蛋一起煮烧”，巧妙地解决了丈夫喝
茶“肚涨”、不喝“肚饥”之难题，结果
一举高中。

只是，一只美味的茶叶蛋，总有
一些细细的裂纹，又是怎么来的呢？

茶叶蛋是张志学的特供“福
利”，就连三岁儿子小皮都没能享
用。有一回，小孩嘴馋偷吃，不慎滑
落，摔破了蛋壳。王雪茶本想把破
蛋留给丈夫，却被婆婆阻止：“志学
吃了破蛋，还不尽做破文章？”说者
无心，听者有意。小皮从此记住：

“只要蛋壳破了，自己就能吃上香喷
喷的茶叶蛋啦！”一俟蛋熟，他便趁
妈妈不在，悄悄地敲破蛋壳……

科学史上的实用技术，好多是
在不经意间发明的。金华人创作的
茶叶蛋版本，有多少人认可呢？

茶是百姓之日常。婺州举岩
茶，源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是中国贡茶最久远的茶品之一，
2022年底与磐安茶俗共同跻身于世
界非遗名录。

《千年贡茶说举岩》的主编乃举
岩茶企老板，书中所涉举岩茶的故
事，大多是作者们想象出来的，也即
所谓的“坊间传闻”。想来，“传说”
就是想象力丰富的虚构，而虚构都
是很有意思的，就像金华火腿之于
宗泽，金华酥饼之于程咬金，兰溪落
汤青之于黄大仙……

茶叶蛋南北皆有，其版本亦绝
不止金华一个。据文献记载，中国

人烹制茶叶蛋的历史可上溯至明
代。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宋诩，
在其《宋氏养生部》里，道出了那时
市井灶边的茶叶蛋“配方”。或是由
于无限趋近“地气”的至深境界，五
百年来茶叶蛋几近执拗地炖煮之

“定势”，比之今日，并无太大差异。
“加茶叶煮者，以两炷香为度。

蛋一百，用盐一两；五十，用盐五
钱。”《随园食单》是袁枚积40余年美
食体验和经验所成的结晶，但今天
读来，其茶叶蛋的制法显然过于粗
略。

袁枚在“须知单”中还写道：“学
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而
伊尹却对商王说：“味之精妙，口不
能言。”

味，是纯粹的个人体验；道，却
是抽象的哲学概念，是涵盖宇宙万
物的秩序框架。味道相融，或曰

“味”被“道”融合，便成了中国文化
独有的一个特殊范畴——味道。近
百年来，人们对一颗茶叶蛋的想象
力，不同在细微间，相会于佳味里。

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食谱
大全》有茶叶蛋的形象描述：“若烧
来太嫩，则黄固甚美，惟味不入。烧
来太老，则味固深入，惟黄不嫩，二
者均有缺点。”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
美？“鸡蛋先入锅中燃火烧煮，见它
沸腾，急速取出，激入冷水。再煮再
激”，如此操作的茶叶蛋，“虽再经百
烧，黄亦不老”。

《鸡与蛋》是中国养鸡学术研究
会 1936年编辑出版的专业期刊，亦
谈到了保持茶叶蛋鲜嫩的重要性：

“煮之不宜过熟，以内容稍呈黏状，
即所谓‘溏心’的，味最美而嫩。”为
此，研究会专家建议煮茶叶蛋者不
要将蛋与茶盐料包同煮，转而借助
温水慢入的“巧劲”——“以食盐与
茶液相混合，将蛋浸渍之，最好再加
入少许茴香”。

倘若不小心把蛋煮过头了该怎
么办？别着急，《鸡与蛋》的编辑已
帮你预备好了“下策”：“索性经长时
间之烧煮，即成所谓‘千滚蛋’，食之
另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一颗茶叶蛋，温暖了大城，滋养
了“小民”，赖以生存者为数不少，最
著名的要数在台湾日月潭畔摆摊卖

蛋的邹金盆——摆摊 60余年，生意
原本就不错，但自开放大陆游客后
一夕爆红。夫妻俩赖以糊口的小
摊，竟变成祖孙三代的家族产业，日
均售蛋一万颗，创下台湾庶民经济
的传奇。

一颗茶叶蛋，10 元新台币。
2013年9月，我递去10元人民币，邹
金盆阿婆只给我 4 只。即便如此

“金贵”，居然还得趁早。因为去日
月潭观光的游客，不只想尝一尝香
喷喷的茶叶蛋，更想见一见这位传
奇阿婆的风采。

喜欢茶叶蛋的名人数不胜数，
郁达夫便是其中之一。翻阅1948年
版《郁达夫游记》，以茶叶蛋下酒的
次数不少。譬如，1934年 3月的某
天上午，寓居杭州的郁达夫和友人
何君从拱宸桥出发，暴走两个多小
时，中午时分来到皋亭山脚，肚子早
已饿得咕咕叫。两人在山脚找了个
茶馆，烘着太阳，先喝了两大碗土
烧，又吃了十来只茶叶蛋，还捎上一
大包花生米和豆腐干。酒足饭饱，
抹抹嘴巴，这才开始登山。而在另
一趟旅程里，郁达夫再次与友人举
杯，吃着茶叶蛋，品鉴了色似琥珀的
绍兴酒。

茶叶蛋最好趁热吃，滚烫的鸡
蛋在两只手里颠来倒去，边吹边褪
去蛋壳，茶叶的清香和卤汁的腴香
已浑然天成，丝丝勾魂。咬一口，蛋
白滑嫩入味，而蛋黄虽经长时间的
熬煮，却依然松软可口。

吃是一种态度,一种境界，不见
得要多贵。单位食堂的早餐丰富多
彩，选择余地颇大，光提供的鸡蛋就
有水煮蛋、油煎蛋和茶叶蛋。

鸡蛋是人类最完美的食物之
一。不过，即便是同一枚蛋，有人说
营养丰富，是最便宜的滋补品；也有
人说胆固醇高，是富贵病的重要诱
因。

香港美食家蔡澜只吃蛋白，不
吃蛋黄——年轻时曾想，倘若娶个
只吃蛋黄的老婆，不仅不会浪费，还
真是绝配。岂知后来逑到的，连蛋
都不爱吃。为此，蔡先生十分感慨：

“天下很难有完美的事。”

金华版茶叶蛋
■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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